附件：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项目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一、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一）加快强居家养老服务重点设施建设
	1.充分利用社区现有资源，抓住新小区建设、老小区整治的有利契机，科学规划、形成网络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
	市住规建局
市国土局
市发改局

市公安消防局

	
	（二）推进公办养老机构建设
	2.各区政府（管委会）按照年度目标要求，完成社会福利中心的改（扩、新）建，为机构老年人提供集中养老服务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发改局
市国土局
市住规建局
市公安消防局

	
	
	3.优先发展护理型床位，重点扶持发展长期照护服务为主的公办养老机构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
	市卫计局
市国土局
市住规建局

	
	（三）发挥社会办养老机构主体作用
	4.根据城乡规划布局，统筹规划各类养老服务设施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
	市国土局
市住规建局

	
	
	5.鼓励养老机构实施规模化、连锁化运营和跨区联合、资源共享，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
	

	
	
	6.支持民间资本对其他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改造，用于养老服务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
	　

	
	（四）适度发展高端养老
	7.培育规模可控的高端养老市场，适度发展中高端养老服务业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住规建局

市发改局

市国土局
市民政局

	
	（五）优化养老机构布局
	8.严格执行《珠海市养老设施布局规划（2016-2020年）》，确保实现五年规划目标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
	

	
	（六）推进新建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9.按照人均用地0.1-0.3平方米的标准保障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需求，新建居住（小）区每百户20平方米以上配套建设，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所属镇政府（街道办）使用
	市住规建局
市国土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

市老龄办

	
	（七）推进老旧小区整合资源开辟养老服务设施
	10.积极实施社区无障碍设施改造工程，推进老旧住宅区的坡道、楼梯扶手、电梯等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无障碍改造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住规建局
	市财政局

市民政局

市老龄办

市残联

	
	
	11.凡老旧小区和已建成居住（小）区无养老服务设施或现有设施没有达到规划和建设指标要求的，各区政府（管委会）要通过整合残疾人康复、文体和医疗等现有公共服务设施、发掘社会闲置资源、共享机构养老部分服务、综合利用社区服务设施的功能等方式，综合发挥多种设施作用，增加养老服务设施规模、扩展养老服务功能和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住规建局

市民政局

市老龄办

	二、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


	（一）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1. 建立区、街道（镇）、社区（村）三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网络
	市民政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2.鼓励养老服务机构兴办或运营老人供餐、社区日间照料、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形式多样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市民政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二）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3.支持养老服务信息提供方运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提供紧急呼叫、健康咨询、家政预约等老年需求服务项目
	市民政局

市卫计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科工信局

市财政局

	
	
	4.各区（功能区）结合智慧社区建设，建立老年人基本信息电子档案和服务需求信息系统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科工信局
	市卫计局

市财政局

	
	（三）提升和拓展养老机构服务能力
	5.鼓励、支持、引导社会办养老机构改善经营管理，提供服务水平，参与养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市民政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四）发展老年人文体娱乐服务
	6.建立健全各级老年人体育和文艺组织网络
	市文体旅游局
市老干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老龄办

	
	
	7.培育扶持老年社团组织，促进老年文娱活动开展
	市民政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老龄办

	
	
	8.开展老年健康教育，重视发挥老年人作用，开展“以老助老”试点
	市民政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老龄办

	
	（五）创新居家养老方式
	9.推动开展邻里间互帮互助、结伴助老等活动，动员各类人群参与为老服务，鼓励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
	市老龄办
	

	三、建立健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1.编制《珠海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
	市民政局
	市发改局
市人社局
市卫计局

	
	2. 编制珠海市养老设施布局规划，实现全市每千名户籍老年人养老床位数40张
	市民政局
	市住规建局

	
	3.制定养老服务标准和评估制度
	市民政局
	市卫计局
市质监局

	三、建立健全基本养老服务

制度
	4.制定《珠海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补贴办法》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5. 制定《关于建立珠海市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服务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6.制定实施《珠海市民政局关于推进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指导意见》
	市民政局
	

	
	7.探索建立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

	
	8. 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障制度
	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残联

	
	9. 探索建立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制度
	市老龄办

市金融工作局

市民政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财政局

	
	10. 探索建立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制度
	市民政局

市金融工作局

市老龄办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财政局

	
	11.探索建立统计监测和评价制度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

	四、推动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一）制定医养结合实施方案
	1.市卫计局出台全市医养结合实施方案，进一步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和家庭病床制度
	市卫计局
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

市民政局

	
	
	2.市民政局对申请养老照护服务的老年人基本情况进行摸底
	     市民政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卫计局

	四、推动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二）开展医养结合试点
	3.组织开展医养结合试点，规划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示范性强的医养结合试点项目
	市卫计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
市民政局

	
	
	4.2016年，具备条件的各区（功能区）完成至少一所公办养老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全市所有公立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开通老年人就诊服务绿色通道
	市卫计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人社局局

市财政局
市民政局

	
	
	5.2018年，全部的政府举办养老机构实现医养结合覆盖
	市卫计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
市民政局

	
	（三）建立医养结合服务保障制度
	6. 将参保人员在家庭病床、医养结合机构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市人社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卫计局

	
	
	7.完善民政、残联、妇联、卫计等各部门老年人相关医疗养老支付制度
	市人社局

市卫计局
	市民政局
市残联
市妇联

	
	
	8.2017年，初步建立医养结合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人才培养制度
	市卫计局

市人社局

市民政局
	

	
	
	9.对新建非营利性医养结合床位、康复养老床位给予12000元一次性建设补贴
	市卫计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五、加强养老人才队伍建设
	（一）扩大养老服务队伍
	1.积极开发养老服务公益性岗位，将养老服务人员队伍建设与我市就业促进工作相结合，鼓励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等人员从事养老服务工作
	市民政局

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

	
	
	2.大力培养和引进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壮大养老服务队伍
	市民政局

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

	
	（二）加强专业化建设
	3.支持珠海市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设置老年医学、康复、护理、营养、心理和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或培训项目，培养养老服务专业人才
	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

市卫计局

	
	（三）建立职业化制度
	4.实行各类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认证和持证上岗制度，加强养老服务人员职业教育培训，加强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市人社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教育局

	
	（四）引入社会工作机制
	5.探索建立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引入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养老服务行业中建立社会工作岗位
	市民政局
	市人社局

	
	（五）建立志愿服务制度
	6.加快培育从事社会养老服务的志愿者队伍，鼓励低龄健康老人参与养老服务志愿活动，培育老年人自我养老服务队伍
	市民政局

市文明办

团市委
	市老龄办

	
	（六）培育养老服务社会组织
	7.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制定政府向专业的社会组织购买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紧急救援、法律服务等养老服务政策措施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六、推动养老服务产业加速发展
	（一）努力扩大养老产业招商引资
	1.建立养老产业重点项目储备库
	市商务局
	市民政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2.举行养老产业专题招商活动，重点引进一批国内外养老产业知名连锁运营商
	市商务局
	市民政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二）规划建设养老产业基地
	3.依托现有企业园区和开发区，规划建设老年人专用、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重点开发老年人专用智能产品及其他老年人专用产品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发改局

市科工信局
市商务局

	
	（三）推进高端养老社区建设
	4.支持健康养老养生园、健康养老养生城等养老地产项目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国土局
市住规建局
市民政局

	
	
	5.积极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吸引各类资本参与高端养老社区建设和运营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国土局
市住规建局
市民政局

	
	
	6.“十三五”末力争建成1-2个高端养老社区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国土局
市住规建局
市民政局

	七、加强对外合作交流
	（一）建立对外合作交流平台
	1.开展“两岸三地”养老服务工作交流
	市外事局

市港澳事务局

市台湾事务局
	市民政局

市老龄办

	
	
	2.引进港澳台先进养老社区运作经验，拓展与养老服务发达国家学习互访
	市外事局

市港澳事务局

市台湾事务局
	市民政局

市老龄办　

	
	
	3.引进国外康复护理、产品设计研发等技术，在研究、开发、生产、服务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提升养老技术水平
	市科工信局
	市民政局

市食药监局

市台湾事务局

市港澳事务局

	七、加强对外合作交流
	（二）建立跨境投资平台
	4.开发养老金融产品，引进境外资本投资我市养老服务业，提升养老产业品质
	市商务局

市民政局

市金融局
	市财政局


